所有成果的第一署名单位必须是扬州大学。

（一）2026年度学校新要求：
根据关于印发《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创新性成果基本要求（修订）》的通知，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学校或院（部）组织的首次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双盲评 审中，所有专家评审意见均为“优秀”，且经院（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确认。 

2.获四级及以上智库成果。 

3.参编本学科学术专著、教材或案例，并正式出版或入库。 

4.发表 1 篇四级及以上期刊论文。（详见）
5.发表 1 篇省级及以上期刊论文、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收录论文或报告（包括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实验报告 等），且在学校或院（部）组织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双盲评审中，所有专家评审意见均为“良好”及以上。

6.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 项；或国家授权实用新型 2 项；或 国家授权实用新型 1 项且受理并公开国家发明专利 1 项；或受理 并公开国家发明专利 2 项；或获得软件著作权 1 项且受理并公开国家发明专利 1 项；或授权国家外观设计专利 2 项。 

7.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或中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公布的“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所 列入的竞赛项目国家级二等奖（银奖）及以上（排名前三）；或 获各专业学位类别教指委组织的各类大赛、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 新实践系列大赛所列入的竞赛项目一等奖（金奖）及以上（排名 第一）。 

8.获1项市厅级以上（含市级）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或 作品奖等（排名第一）。 

（二）商学院原毕业要求：

根据扬州大学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科研成果认定实施细则(试行)规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公开刊物或公开出版的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或出版1篇(件)与专业相关的研究论文、报告(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财务分析报告)等；

2.参加专著编著或参编教材，并正式出版；

3.获1项校级以上(含校级)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作品奖或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大赛、各专业学位类别教指委组织的各类大赛等实践性成果相关奖等奖励；

4.申请并受理国家发明专利1项，或获得软件著作权1项；

5.决策咨询报告被政府职能部门或行业权威机构采纳；

凡符合（一）2026学校新要求或（二）商学院原毕业要求的请于提交相关证书或发表论文等材料，由学院认定是否达到申请硕士学位创新性成果基本要求。凡不满足以上要求者请尽快准备相关调研报告或案例撰写报告。
